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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为什么要隐瞒实际控制人－实际控股人和实际控
制人-股识吧

一、实际控制人就是隐名股东吗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其实您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
条就清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高级管理
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其他人员。
(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
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
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 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
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
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希望回答对您有帮助！

二、大股东增资，上市公司是否需披露

年度报告需披露持股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含前10大股东
持股情况。
季度报告需披露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
季度报告不需要披露。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详细规定： 第二十一条
年度报告应记载以下内容：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三)公司股票、债券发行及变动情况，报告期末股票、债券总额、股东总数，公司
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
(四)持股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持股变动情况、年度报酬情况；
(六)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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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八)报告期内重大事件及对公司的影响；
(九)财务会计报告和审计报告全文；
(十)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二条 中期报告应当记载以下内容：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三)公司股票、债券发行及变动情况、股东总数、公司前10大股东持股情况，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的情况；
(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五)报告期内重大诉讼、仲裁等重大事件及对公司的影响；
(六)财务会计报告；
(七)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三条 季度报告应当记载以下内容：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三、实际实际控制人难道没有责任向股东说明情况吗

晕，什么叫实际控制人？就是实际上能够控制这家上市公司的自然人或法人。
如果你没有股份，却能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那你就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如何操作？那方法多得很。
比如，我和控股股东签署协议，规定公司所有经营管理权在我手上。
那我就是实际控制人。
或者，控股股东是一家企业法人，我持有它51%的股份，同样可以通过控股股东而
控制其所控股的上市公司。
你说的这种情况，虽然实际控制人持有控股股东的股份只有24.77%，但实际控制人
肯定有别的它控股的公司，这家它控股的公司再持有控股股东25.23%的股份，实际
控制人就会持有控股股东51%的股份了，这样，实际控制人控制了控股股东，控股
股东控制了上市公司，所以说实际控制人控制着该上市公司。

四、实际控股人和实际控制人

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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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就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来讨论，毕竟这个有相关法规明确规定。
就上市公司而言，其实际控股人通常是持有股份最大的股东，但也有可能某公司或
某人通过关联企业或控制下的企业合计持有股份最大，这样该公司或个人就是实际
控股人。
而实际控制人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收购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构成对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
(一)在一个上市公司股东名册中持股数量最多的；
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二)能够行使、控制一个上市公司的表决权超过该公司股东名册中持股数量最多的
股东的；
(三)持有、控制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三十的；
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
(四)通过行使表决权能够决定一个上市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当选的；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由以上可以发现，某公司或个人即使不是实际控股股东，即他以及其关联企业拥有
的股权并不占控股地位，但如果他能够以受托表决权形式获取足够多的表决权，也
能对公司起到实质性控制，成为实际控制人。
举个在国内可能出现的例子： 某人A拥有核心技术和管理能力，引进资金方B以及
其他股东共同组建C公司，其中A持有30％股权，B持有55％股权，其他股权由其余
小股东持有。
C公司筹建后，A与B签署协议，约定B将对公司的经营决策、表决权过渡给A，B只
享有对C公司的收益权。
这样，对于C公司而言，B是其实际控股人；
而A成为其实际控制人。
在国外，这种实际控股人和实际控制人分离情况可能会更常见些。
因为有些国家的股权可以区分内含表决权股权和不含表决权股权。
那些持有不含表决权股权的股东可能成为实际控股人，但真正的实际控制人是持有
最大表决权的股东。
这是家族型企业快速融资发展又不失去对企业控制的一种重要模式。

五、实际控制人怎么确定？一定要确定到个人呢么？

不一定啊，若就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就不是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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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8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这里的忠实义务，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事务应忠诚尽力、忠实于
公司，当其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相冲突时，应以公司的利益为重，不得将自身利益
置于公司利益之上；
他们必须为公司的利益善意地处理公司事务、处置其掌握的公司财产，其行使权力
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司的利益，不得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操纵上市公司进行违法
行为。
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
义务，利用职务便利，通过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等非法手
段，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所谓背信行为，是指行为人破坏与其任职的上市公司之间的法律确认的信任关系，
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从事了六种非法活动，即： (1)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2)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致使上
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3)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
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4)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提供担保，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5)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致使上市公司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一百五十
万元以上的；
(6)致使公司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或者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被终止上市交
易或者多次被暂停上市交易的；
(7)其他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这主要包括： a、挪用公司资金；
b、将公司资金以某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蓄；
c、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d、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或者进行
交易；
e、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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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自营或者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f、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g、擅自批露公司秘密；
h、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
本罪是结果犯，必须由于背信行为致使上市公司造成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指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
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从事不正当、不公平的关联交易，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
大损失的行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施恶意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以本罪论。
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的是背信行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对上市公司造成财产上损
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同业
竞争”目的为何？

展开全部第十九条 发行人的业务独立。
发行人的业务应当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得有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我理解目的很简单：防止利益互相输送。
比如母公司为卖奶粉的，上市公司也卖奶粉，上市公司业绩好的话，母公司就会抢
上市公司的客户来平衡利益，因为公司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大多是在母公司（控股股
东）手里掌握的。
如果上市公司业绩不好，母公司就会想办法做利润输送。
而且也会互相做成本等等。
总而言之，是挺可怕的一件事。
我见过一个上市公司，就把股东另一家子公司一套不能生产的食品加工线搞过来说
是自己建的。
花了1个多亿。
就因为这个上市公司也有相同的食品加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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